
环球评论

从被动阻止侵扰到主动增进福祉


———美国法中土地区划理念的变迁

崔兰琴

　　内容提要：美国法中，土地区划指地方政府运用管理权根据不同功能区块规划土地，

旨在调停土地使用冲突，促进城市化进程。其理念来自于普通法“侵扰”中阻止非直接的

不法妨碍或损害土地使用的观念。随着美国城市化进程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土地

区划理念逐渐由被动防止损害财产使用的侵扰理念演变为主动调停土地使用矛盾、使社

区共享收益、增进公共福祉的价值追求。由于区划机构运用管理权规划城市土地必然妨

碍公民的财产权利，但却不支付任何赔偿，自然引发财产权人诉诸法院，质疑区划管理权

来源的合法性和区划程序的正当性。而法院裁决区划争议案件的解释和推理，既丰富了

区划理论，又检验了区划理念的得失，并努力在保护个人财产与捍卫公共利益之间保持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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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兰琴，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人口过密、城市拥挤、空气污染等问题极大制约了中国大城市的发展，通过法律规划

以解决“城市病”迫在眉睫；城镇化过程中防患于未然，进行科学立法和有效管理，则是保

证城市合理布局、经济持续发展、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共享收益的中国梦实现之关键。而

不同法律理念指导下的城市规划制度决定了截然不同的城市治理效果和城镇发展进程，

故而城市规划法律理念的研究显得尤为迫切。回首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数千年之发展，

历史难以为解决当下城市发展问题提供法律理念和制度经验；俯视受制于经济增长压力

下中国现代城市建设之历程，窘迫现状容不得沾沾自喜；反观美国百年城市规划法律之历

史，区划理念成为引导城市综合治理和不断发展的动力，法院裁决土地区划争议的解释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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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留学基金地方合作项目（［２０１３］５０４５）的研究成果。



理又可以检验区划理念之得失，值得审鉴。

土地区划（ｚｏｎｉｎｇ），或简称区划，指依法把土地分成一个个区块（ｚｏｎｅｓ），按照不同的

使用功能诸如住宅区、商业区、工业区等依法进行规划管理，亦包含于土地使用（ｌａｎｄｕｓｅ）

中。从功能上看，区划法类似于中国的《城乡规划法》和《土地管理法》的部分内容，但由

各州或市议会，以及其他地方立法机构通过的区划条例，属于地方自治的立法内容，与我

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区划权力机关运用管理权解决土地使用冲突，即便在区划过程中限

制财产使用，甚或减少土地利用价值，也不支付任何赔偿。这是区划管理权不同于需要支

付公平补偿的征收权之关键所在。

区划理念源起于普通法上阻止土地使用或享受中有害滋扰的侵扰理念，在美国付诸

法律实践的标志是纽约市《１９１６年区划条例》（１９１６Ｚｏｎｉｎｇ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的颁布，〔１〕其意在

解决这个全美最大城市的高楼集中、拥挤而危害公共安全和城市发展的诸多问题。随着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来美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在联邦政府的财力、人力的支援下，区

划成为规划城市布局、提高土地利用、增进财产价值的重要方式，并在更多城市实施。显

然，被动阻止损害的侵扰理念无法满足预先规划城市布局和引导土地使用的区划要求，而

主动增进公共福祉则逐渐发展为区划理念的追求目标。当公共福祉成为法院判决区划条

例合法的考量标准时，是否存在侵扰概念所要求的有害性，以及能否构成侵扰已经无足

轻重。

区划研究一直以来深受美国学界的关注，学者的研究对象广泛涉及区划法律和土地

利用、〔２〕区划诉讼及案例分析、〔３〕土地使用法律基础和相关策略和技巧，〔４〕以及土地使

用或区划与社会、环境和海域的关系。〔５〕 当然，区划理念及其法律的不断发展，相应地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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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条例修改后为：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ｉｔｙ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Ｚｏｎｉｎｇ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１９６０），Ｂｏａｒｄｏｆ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Ｄｅｃｅｍ
ｂｅｒ１５，１９６０．
仅就主要著作来看，有关区划和土地使用整体分析的有：ＪｕｌｉａｎＣｏｎｒａｄＪｕｅｒｇｅｎｓｍｅｙｅｒａｎｄＴｈｏｍａｓＥ．Ｒｏｂｅｒｔｓ，Ｌａｎｄ
Ｕｓ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３ｄ．）．Ｅａｇａｎ：Ｗｅｓｔ，２０１２；ＢａｒｌｏｗＢｕｒｋ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Ｌａｗｏｆ
ＺｏｎｉｎｇａｎｄＬａｎｄｕ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２ｄ．）．Ｄａｙｔｏｎ：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２００９；ＢｅｖｅｒｌｅｙＪ．Ｐｏｏｌｅ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Ｚｏｎ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Ｈｅｉｎ＆Ｃｏ．，１９８２；涉及城市区划的力作是：ＣｌｉｆｆｏｒｄＬ．ＷｅａｖｅｒａｎｄＲｉｃｈａｒｄＦ．Ｂａｂ
ｃｏｃｋ，ＣｉｔｙＺｏｎｉｎｇ：ＴｈｅＯｎｃｅ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ｌａｎｎｅｒｓ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关于区划或土地使用中宪法争议
或者热点问题的研究为：Ｍａｒｙ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Ｍａｎ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Ｈｏｕｓ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ａｎｄＲｅｍｅｄｉｅｓｉｎ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ｒｙ
Ｚｏｎｉｎｇ．Ｗｅｓｔｐｏｒｔ：Ｐｒａｅｇｅ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Ｉｎｃ．，１９７６；有关美国区划历史研究的为：ＳｅｙｍｏｕｒＩＴｏｌｌ，Ｚｏｎｅ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ｅｗＹｏｒｋ：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６９．
极为详尽地研究联邦土地法律和诉讼的代表作是：ＢｒｉａｎＷ．ＢｌａｅｓｓｅｒａｎｄＡｌａｎＣ．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ＦｅｄｅｒａｌＬａｎｄＵｓｅ＆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Ｅａｇａｎ：Ｗｅｓｔ，２０１１；有关分类探讨土地使用案例的二卷本力作为：ＪｏｈｎＪＤｅｌａｎｅｙｅｔａｌ．，Ｈａｎｄｌｉｎｇｔｈｅ
ＬａｎｄＵｓｅＣａｓｅ（３ｄ）．Ｅａｇａｎ：Ｗｅｓｔ，２０１１．其它有关诉讼和救济方式的研究著作为：ＭｉｃｈａｅｌＡｌｌａｎＷｏｌｆ，ＴｈｅＺｏｎｉｎｇ
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ＥｕｃｌｉｄＶ．Ａｍｂｌｅｒ．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ｏｆＫａｎｓａｓ，２００８，ａｎｄＤａｖｉｄＨ．Ｍｏｓｋｏｗｉｔｚ，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ｒｙ
Ｚｏｎｉｎｇ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Ｂａｌｌｉｎｇｅ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７７．
立足案例和材料分析土地使用法律基础的代表作：ＪｅｒｏｍｅＧ．Ｒｏｓｅ，Ｌｅｇ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Ｎｅｗ
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Ｕｒｂａｎ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７４；从策略和技巧方面阐释区划的争议背景、特征、规划研究和各
种批评等研究是：ＣｌａｎＣｒａｗｆｏｒｄＪｒ．，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ｎｄＴａｃｔｉｃｓｉｎ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Ｚｏｎｉｎｇ．ＵｐｐｅｒＳａｄｄｌｅＲｉｖｅｒ：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
Ｉｎｃ．，１９６９．
涉及土地使用与地理、法律、联邦主义、地方主义以及财产所有人的权利等全面研究的代表作为：ＲｕｔｈｅｒｆｏｒｄＨ．
Ｐｌａｔｔ，ＬａｎｄＵｓ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Ｌａｗ，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Ｉｓｌａｎｄ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关于全国和各州土
地控制的利益、规划、立法机构以及环境研究的力作是：ＤａｎｉｅｌＲ．Ｍａｎｄｅｌｋｅｒ，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Ｌ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ＢｏｂｂｓＭｅｒｒｉｌｌ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ｃ．，１９７６．



生了区划批判研究的日益提升，诸如区划导致部分人从中收益而另外的人遭受损失，引发

社会不公平的研究，以及规划者滥用职权或者区划两难处境等问题的成果也不断问

世。〔６〕 至于区划理念的探究，虽然也有学者涉猎，〔７〕但囿于阅读视野所限，笔者迄今为

止甚少发现从法律史的视角专门阐释区划理念变迁的成果。目前国内法学界对美国土地

区划理念和法律的研究较为薄弱，〔８〕毋宁说专门探究区划法律理念演进的作品。〔９〕 故

而，笔者不揣浅陋，结合美国法院的解释和推理，对区划理念的发展变化进行初步梳理，以

期推进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并为我国城市化及相关问题的解决和城镇化的推行提供法律

理念的借鉴。

一　阻止非法侵扰的区划源出理念

区划理念旨在协调不同所有人土地使用的冲突，并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具有不同的内

容。理念源自生活中存在需求，区划理念亦不例外。从区划理念的来源上看，侵扰从某种

程度上可以称得上它的雏形，“侵扰行为诉讼是一个古老的侵权行为诉讼，形成了它自己

的原则和规则，其实质是对于土地的享用。”〔１０〕因此，二者的根本目的都在于解决土地利

用或享用的矛盾，“背后的基本观点都是一样的：合适地管理和使用财产。”〔１１〕

（一）被动协调土地使用冲突的侵扰法理念

侵扰调整土地使用冲突的理念是区划理念的源头活水，并贯穿于后来的区划法律之

中。侵扰是普通法上重要且复杂的概念，有“难以穿越的丛林”之称，〔１２〕大陆法系中没有

与之相对应的类似制度。虽然相邻关系涉及邻居土地使用矛盾的处理，但远远无法和侵

扰广泛而又丰富的内容相比拟，且相邻关系是从对所有权的限制角度规范物的使用关系，

而侵扰制度则主要从侵权法的事后救济角度对物的使用关系进行调整。早在１６１１年“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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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区划问题和健康城市标准方面的著作为：ＪａｍｅｓＡ．Ｋｕｓｈｎｅｒ，Ｈｅａｌｔｈｙ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Ｕｒｂａ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Ｌａｗ
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Ｄｕｒｈａｍ：Ｃａｒｏｌｉｎａ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ａｎｄＤａｎｉｅｌＲ．Ｍａｎｄｅｌｋｅｒ，ＴｈｅＺｏｎｉｎｇＤｉｌｅｍｍａ．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
ＢｏｂｂｓＭｅｒｒｉｌｌ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ｃ．，１９７１；有关土地使用控制及改革的论著：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ＤａｖｉｄＬｉｓｔｏｋｉｎ，ＬａｎｄＵｓｅＣｏｎ
ｔｒｏｌ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Ｒｅｆｏｒｍ．Ｎｅｗ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Ｕｒｂａｎ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７４．
笔者目前尚未发现区划理念或者理论探讨的专著，比较相关的论文主要有：ＪｏｈｎＭｉｘｏｎ＆ＫａｔｈｌｅｅｎＭｃＧｌｙｎｎ，
“ＮｅｗＺｏｎｉｎｇａｎｄ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Ｃｈａｏ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Ｔｈｅｏｒｙ，”Ｈｏｕｓｔｏｎ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４２（２００６），ｐ．１２２１；Ｓ．Ｊ．
Ｍａｋｉｅｌｓｋｉ，ＪＲ．，“Ｚｏｎｉｎｇ，Ｌｅｇ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ＵｒｂａｎＬａｗ４５（１９６７），ｐ．１；ＪｏｈｎＭ．Ｐａｙ
ｎｅ，“Ｎｏｒｍａ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ｒｙＺｏ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ＭｏｕｎｔＬａｕｒｅｌ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Ｍ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ＦｉｔｔｈｅＦａｃｔｓ，”Ｖｅｒ
ｍｏｎｔ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９９６），ｐ．６６５；ＲｏｂｅｒｔＨ．Ｎｅｌｓｏｎ，“Ａ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Ｚｏｎｉｎｇ，”ＴｈｅＵｒｂａｎ
ＬａｗｙｅｒＶｏｌ．１，Ｎｏ．４Ｆａｌｌ（１９７９），ｐ．１；ＲｏｂｅｒｔＢ．Ｆｉｓｋｅ，Ｊｒ．“Ｒｅ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ＺｏｎｉｎｇＯｒｄｉｎａｎｃｅｓｏｎ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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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德雷德”（Ａｌｄｒｅｄ）一案中，法院就认定在存在损害而又没有直接入侵的情况下，这种行

为即被视为侵扰。〔１３〕 具体到侵扰的界定，“惟一接近正确地判定术语侵扰的方法是审视

案例以判断何为侵扰，什么不是侵扰。”〔１４〕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释义》也同样给出了广

泛的定义，认为侵扰就是“所有带来伤害、不便或者损失的事情”。〔１５〕 涉及侵扰的事情既

包括行为，也包括占有抑或建筑物等。〔１６〕 同时，侵扰往往视位置和环境而定，别处的正当

行为则可能成为此处之侵扰行为。如同联邦最高法院萨瑟兰大法官在经典的区划案

例———“尤克利德村诉艾布勒地产公司（ＶｉｌｌａｇｅｏｆＥｕｃｌｉｄｖ．ＡｍｂｌｅｒＲｅａｌｔｙＣｏ．）”中做出的

著名类比：“侵扰仅是把正确的东西放在了错误的地方，如同养在客厅而不是养猪场的猪

一样。”〔１７〕如果按照侵扰所影响的范围，则可以划分为三类：〔１８〕公共侵扰、〔１９〕私人侵

扰、〔２０〕以及侵害公共和私人的混合侵扰。〔２１〕 除非争议人能够显示出除了公共损害之外

的特别损害，公共侵扰一般不能成为公民的诉讼主体。〔２２〕 因此，除非特别注明，侵扰一般

为私人侵扰，〔２３〕特指“非侵入性地侵犯（ｎｏｎｔｒｅｓｐａｓｓｏｒｙｉｎｖａｓｉｏｎ）个别人使用和享受不动产

权益的行为”。〔２４〕 该定义亦有宽泛之嫌，因为“属于私人侵扰的只是某些而不是所有的非

侵入性侵犯个别人使用和享受不动产权益的行为”。〔２５〕 然而，无论侵扰概念的范围如何

界定，其调整土地使用和享受的理念不会改变。正如雷奇（ＣｈａｒｌｅｓＡ．Ｒｅｉｃｈ）对区划法理

念的界定：“第一个区划法律主要在于防止不同的土地使用彼此相互干扰”，其主导性理

论是土地使用冲突的分隔便于限制和阻止城市土地使用中互相依赖而产生的外部交互

影响。〔２６〕

既然区划理念产生于城市土地使用中彼此干扰的阻隔，而解决土地使用冲突中产生

的损害并给予公平的救济，也正是侵扰法的适用目的。“侵扰法的范围是禁止不合理使

用土地，即相应地减少邻居财产的价值，或者损害舒适、健康甚或其它休息，以及以任何方

式导致他人在生活或财产使用上的不安全。”〔２７〕当每个土地所有人都以获得最大收益的

方式利用财产时，尽管他们并没有故意侵入别人的土地造成直接损失，但不可避免地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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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到其他人使用或者享受财产，比如噪音、烟雾、影响采光或者通行等等之类相邻权，此

时就产生了私人间的侵扰。

一旦发生侵扰，受害方可以诉诸侵扰法，向法院起诉，以便获得赔偿或者停止侵扰人

的侵害。在１８６６年“贝纳斯诉哈森（Ｂａｒｎｅｓｖ．Ｈａｔｈｏｒｎ）一案中”，法院认定基于没有实际
接触的外部侵扰，通常会限于授予强制令，而不会要求侵害方支付赔偿。〔２８〕 实际上，防止

有害侵扰是财产所有人使用财产权的正当需求，无论法院同意赔偿还是授予禁止令救

济，〔２９〕皆为法院在侵权行为发生之后权衡并做出的处理，均为事后救济。财产所有人运

用财产权以限制侵扰方使用土地，实现阻止非法侵扰的理念，成为大规模划分不同的功能

区块以调停城市土地使用矛盾，解决臭气、噪音、尘土、烟雾等有碍财产享用和城市发展之

类损害的土地区划理念之由来。

（二）区划理念及初步实践获得了司法的认可

消极且被动地应对有害滋扰的侵扰理念及相关法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调停了土地

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所产生的冲突，但显然无法适应日益扩大的城市管理需求。特别

是随着１９世纪美国工业的迅速发展，大城市也追随着工业化的脚步，在经济发展和贸易
交往中迅速成长，纽约、芝加哥、旧金山和洛杉矶等城市的发展无一例外。工业缔造了城

市崛起的神话，同样也给城市居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侵扰，各个城市不得不立法应对，这

必然激起被限制土地使用或者享用一方的激烈反对。１９世纪 ７０至 ９０年代，旧金山出现
了一系列“洗衣店案例”，可谓城市当局与财产所有人矛盾冲突的缩影。旧金山当局借口

洗衣店违反了店铺管理法以及禁止夜间工作的规定，把一个中国店主关押起来。旧金山

市议会认定，对洗衣店的管理属于防火措施。

其中两个案件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分别是“巴比诉康诺利（Ｂａｒｂｉｅｖ．Ｃｏｎｎｏｌｌｙ）”
案，〔３０〕以及“宋兴诉克劳利（ＳｏｏｎＨｉｎｇｖ．Ｃｒｏｗｌｅｙ）”案。〔３１〕 原告当事人均认为旧金山当局
违背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正当程序的条款，非法剥夺了他们的财产权。但最高法院维持

了旧金山当局立法的有效性，并认定店主的财产权属于受工作时间约束的权利。旧金山

市议会对特定区域进行管理，有学者认为这种控制措施体现出区划的理念，并构成了实施

区划的基础之一，“即在城市的指定区块分割土地、进行使用的理念”。〔３２〕 阻止不当使用

财产为目的的准区划立法符合正当程序，获得了联邦最高法院的支持。这也体现出三权

分立之下司法权对立法权的尊重，除非市政立法特别不合理或不合程序，联邦最高法院以

及州各级法院在通常情况下都会采取尊重立法权的态度。因此，继洗衣店店主质疑旧金

山市政当局的管理法规之后，１９１１年吴琼又起诉洛杉矶法律的合宪性问题时，加利福尼
亚州法院同样维持了市立法的有效性。〔３３〕

·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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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固然可以判决结案，但争议的问题不会随之消失。市政立法在“洗衣店案”中之

所以激起店主们一致且强烈的抗议，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店主均是中国人。因此，在店主们

看来，控制洗衣店的立法是旧金山政府引导的排华行为表达，意在迫使他们搬离这个城

市，而非达到防火需要。所以，店主们认为政府的管理行为属于无正当程序而剥夺他们的

财产。尽管店主们的辩解没有被联邦最高法院采纳，但店主们认为遭受不公平待遇的争

议则仅仅拉开了区划争议的序幕。随着区划法律的全面推开，区划案例或多或少都会涉

及该争议。排华也许具有偶然性，但有关不公平待遇的争议绝不是偶然，而是区划理念和

侵扰理念的不同所致。因为在侵扰案件的判决中，只是涉及土地利用争议双方的责任。

而区划则不然，管理者进行分区立法时，划分每个区块必然存在功能和价值上的取舍。

“在许多案例中，被断定的冲突仅仅根据品味和偏好，而不是可观察到的实际效果。”〔３４〕所

以，区划理念不断演进，区划实践不断推进的过程，也是相关争议不断深化的过程。

（三）区划理念契合了大城市解决危机以谋求发展的需要

如果说试探性的准区划立法获得了司法的通行证，灾难性事故的发生则驱使市政当

局迅速出台更严格、详细的区划法应对城市问题。１９１１年 ３月 ２５日纽约三角内衣厂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ｈｉｒｔＷａｉｓｔＣｏｍｐａｎｙ）的大火，使得纽约州把加快改革作为燃眉之急，并制定建筑

标准以管理工业厂区的建造。在这场火灾中共计 １４６名制衣工葬身火海，其中大部分都

是年轻的女工。三角制衣厂作为全美最大的生产商之一，位于纽约市第五大道十层高的

阿希大厦（ＡｓｃｈＢｕｉｌｄｉｎｇ）中。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工厂建筑没有自动喷水灭火装置，

仅有的防火逃生口安置在半空中，那个高度连当时的消防设备都无法达到。〔３５〕 因此，看

似偶然性的灾难，其实隐患早已存在，只是被淹没于一味追求城市快速发展、推动经济增

长的需求中，安全设施和质量监管仅仅成为摆设而已。

洗衣店案例显示区划理念已经在城市管理中萌芽，法院的支持促进了区划理念的发

展和传播；发生在１９１１年的纽约大火则进一步推动了城市工业区的规划和管理。经过详

细的考察，以“美国区划之父”巴塞特（ＥｄｗａｒｄＭ．Ｂａｓｓｅｔｔ）、〔３６〕麦克安里为代表的一大批区

划先辈们在积极学习德国、英国等国家先进城市区划理念的基础上，〔３７〕殆精竭虑考察、分

析纽约的实际情况，并提交了《１９１３年报告》（１９１３Ｒｅｐｏｒｔ），事无巨细地分析了纽约市的

各种问题。特别是那些代表权力、发达和荣耀的摩天大楼，〔３８〕也是造成曼哈顿下城地区

街道狭窄、交通拥挤、建筑和人口密度过大、能见度低、影响公共健康和安全等诸多问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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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瑞认为高楼大厦的心理学是：“摩天大楼表达权力、商业成功，并且为城市和商业做广告。”ＪａｃｏｂＬ．Ｃｒａｎｅ，Ｊ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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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由。市政当局不得不认识到应对城市拥堵已成燃眉之急，因为纽约市那些“高耸入云的

办公大楼竖立在纽约区的狭窄街道和小巷，严重违反常识定律……已经在彼此破坏。”〔３９〕

另外，建筑高度控制委员会亦认为：“为了遏制无法从其他建筑和公用街道获得光线

和空气等日益严重的危害，为了阻止生活环境和街道、快速交通站的不卫生、可怕的拥挤，

以及减少危及生命的火灾风险”，〔４０〕应该考虑把城市分割成街区或区块的可行性。各种

因素的合力推进，最终促成纽约区划条例的诞生。区划理念亦在实践中进一步深化，从最

初的被动阻止侵扰扩大为去中心化解决城市拥挤和堵塞、分区利用土地、使社区共享收益

的理念。

二　分区利用土地的区划调停理念

分区利用土地的理念指主动把城市分割成不同的街区，解决土地使用冲突，有效利用

土地，以使整个城市或者社区共享收益的区划理念，并在纽约市全面践行于法律实践

中。〔４１〕 该理念首先表现为在特定区域对不符合要求的土地使用进行限制，如居住区禁止

建立窑厂、纺织厂迁出商业区等，后来发展为全面的城市区划条例。由于区划机构运用管

理权定位功能区，并隔离不同区块的使用必然增加部分地产者的负担，却不支付任何赔

偿，由此引发财产受害人诉诸法院，质疑区划管理权来源的合法性和区划程序的正当性。

（一）去中心化以实现分区利用土地

纽约市拥挤问题的紧迫性决定了区划推行的迅速性。按照商业、居住和工业的不同

功能分隔不同街区或区块，解决土地使用中的相互影响，优化城市布局，有效利用土地，刻

不容缓。特别是巴塞特，通过考察曼哈顿地区，相信“去中心化，使工作和家庭区广泛分

布变得日益迫切，美国城市需要打破高密度居住区的模式，德国和新英国城市规划立法似

乎都指向同样的方向”。〔４２〕 其一，对于曼哈顿来说，去中心化的当务之急就是限制私人开

发市中心，尤其是进驻下城区。其二，对于第五大道的治理方案而言，限高和纺织工业的

搬迁更为重要。这里云集帝国大厦、纽约公共图书馆、洛克菲勒中心、圣帕特里克教堂等

闻名遐迩的建筑群，限高委实紧迫。〔４３〕 然而，使纺织厂迁出第五大道，以实现其商业区的

功能，则更为棘手，因为这涉及到企业主的切身利益。为了争取这些人的支持，不仅区划

先辈们做了细致耐心的动员工作，而且纽约各路媒体也积极宣传，使其了解区划对整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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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ｏｒｋ，Ｂｏａｒｄｏｆ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ａｎｄＡｐｐｏｒｔｉｏｎｍｅｎｔ，１９１３），ｐ．１．此外，这些内容后来均被收入《１９１３年报告》。
尽管在纽约１９１６年的城市条例出台之前，已经有加利福尼亚、密歇根等州的一些城市指定特定行业在特定区域
建造、或者限制建筑物的高度等类似区划的条例，但这些毕竟只是个别调整，真正意义上的全面综合的城市区划

条例诞生地当属纽约。故而，笔者以纽约为例分析区划理念及其实施过程。

ＥｄｗａｒｄＭ．Ｂａｓｓｅｔ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ｉｔｉｅ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ｉｔｙ，ＸＩＩＩ（Ｊｕｌｙ１９１５），ｐ．７．
限高成为区划的一大难题，既有如何确立高度的技术原因，也有来自高建筑开发商的阻力。以波士顿为例，该市

出台了限制建筑物高度的条例，以减少高楼影响光线。该条例遂遭到被限制方的质疑，但最高法院在 １９０９年的
“沃奇”案中维持了波士顿限制建筑物高度法律的有效性。ＳｅｅＷｅｌｃｈｖ．Ｓｗａｓｅｙ，２１４Ｕ．Ｓ．９１（１９０９）．



市的重要性。

首先，巴塞特在《土地区划》一书中详细阐述了当时纽约实行区划的理念和目的。他

认为土地区划着眼于未来，“委员会已经陈述土地区划的目的在于稳定和保护合法投资，

不会损害资产价值或者目前使用价值，且为纽约市所核实”。〔４４〕 以 ３３街和 ５９街为例，那

是“全世界最有价值的街区，如果不允许在那里建立工厂，不仅可以保持现有价值，而且

可以带来无穷的增值空间，那将提升纽约市的价值。”〔４５〕所有市民都有机会分享收益。

其次，《纽约时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望》（Ｏｕｔｌｏｏｋ）等媒体积极宣传区划方案和行

动的重要性，特别是拯救纽约的迫切性，以此激发公众参与区划工作的热情，更使搬迁企

业认识到纽约整体发展和分享互惠收益的价值和意义。正如《纽约时报》所言：“公众热

情的点燃确保这个伟大的文明运动的成功。”〔４６〕企业主受联合搬迁的感染，到 １９１６年的

仲夏，他们中间已经有９５％的人愿意搬走。〔４７〕

最后，卓有成效的调查、准备和动员工作使得区划法律顺利诞生。“１９１６年 ３月试验

性的区划方案不再是一个城市实际发展的计划，而是至关重要的通向那个方向的第一

步。”〔４８〕区划方案在１９１６年７月２５日正式成为法律，投票结果为１５∶１。这否决的一票来

自５％的纺织工业。区划法律的正式实施成为全美区划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开启了城

市文明的新时代”，〔４９〕称得上“最重要的进步，并保护美国任何城市将来发展的富有远见

的步骤”。〔５０〕 回首区划理念逐渐变为区划法律的一个个坚实而有力的脚印，纽约区划的

开拓性工作配得上所有赞誉。

分区利用土地的理念落实为区划法律，具体到每个建筑物的高度、体积、间距和适用

类型都有明确的规定，但要把具体的区划条例运用到城市土地使用的管理中去，必须解决

区划权力的合法性。诚然，这个权力自动地落到管理权的范围之内，且别无他选。

（二）运用管理权调停土地使用的冲突

管理权就是国家权力机构为了防止冲突和危害，维护公共健康、安全而行使的权力，

其目的在于使当地社区的公众能够分享利益，互惠收益。这种使命决定了管理权的行使

只是充当冲突调停的角色，即便行使权力时影响到个人财产的使用和享受，亦不负赔偿责

任。这是管理权区别于征收权（ＥｍｉｎｅｎｔＤｏｍａｉｎ）的核心之处。征收权是为了公共利益而

征收私人财产，需要支付公平赔偿。

从理论上对于管理权与征收权进行区分，做出最大努力、最具有影响力的学者当属萨

克斯（ＪｏｓｅｐｈＬ．Ｓａｘ）。〔５１〕 当然，他的理论也并非无懈可击，〔５２〕特别是该理论无法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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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权和管理权的交叉领域。后来约瑟夫又拓展了政府调停的概念，把所有管理土地的

行为都归为溢出效应，但由于管理权过于宽泛，实质上又涵盖了征收权的领域。另外，爱

泼斯坦教授（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Ｅｐｓｔｅｉｎ）在反寻租的赔偿理论中也论及管理权理论，并把管理权

定义为捍卫个人财产免于其他人的侵权干涉。〔５３〕 该定义明显无法涵盖管理权的实际运

用领域。

在社区分享互惠收益的区划理念下，管理权可以应用于城市区划条例，以调停不符合

要求的土地使用。该法律原则体现在联邦最高法院 １９１５年的“哈达切克诉赛巴斯提歇

（Ｈａｄａｃｈｅｃｋｖ．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案中。〔５４〕 此案争议的问题涉及洛杉矶市议会有关禁止在居住

区建立砖窑的条例是否合法。该条例导致原告砖窑主遭受很大的经济损失。原告据此认

为区划法违反了正当程序，遂诉至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维持了洛杉矶准区划法

的有效性，并认定管理权可以适用于土地冲突的调整，前提是“必须是进步的，如果它干

涉了私人利益则必须产生社区收益”。〔５５〕 即便管理权行使导致砖窑主的财产受损，亦不

负赔偿责任，因为该权力避免了居民遭受噪音、烟尘等污染，保护了居民的公共健康和安

全，使社区共享收益。

该案例发生于个别土地使用受到限制的地区，并非分区利用土地理念指导下的全面

区划的典型案例，所以并没有引发全国性的关注。随着 １９１６年纽约市区划条例的颁布，

纽约市按照区划条例分割不同的功能区，如单户型居住区、多户型居住区、商业区和工业

区等。前述第五大道即为商业区，而工业区则位于郊外，以防止对居住区或者商业区造成

干扰。这种分区模式也为更多的城市接受。仅仅在纽约区划法通过的一年之内，“全国

已经有２０多个城市开始了美国历史上最显著的立法运动之一”。〔５６〕 巴塞特则以热情而

无私的行动推进区划的普及工作。他在草拟、调整方案的五年间，无私奉献出自己 １／３的

时间，但从来没有获得过任何报酬或者补助以贴补他繁重的工作。〔５７〕 大纽约城市的地位

决定了其示范的巨大效应，加上区划先驱的实际指导，使得区划条例进一步风靡全美国。

（三）管理权在综合区划中的运用具有合宪性

联邦最高法院在经典的“尤克利德村诉艾布勒地产公司（ＶｉｌｌａｇｅｏｆＥｕｃｌｉｄｖ．Ａｍｂｌｅｒ
ＲｅａｌｔｙＣｏ．）”案中，〔５８〕判决以区划方式限制私人财产权利的管理权具有合宪性，意义重

大。该案之所以引起举国上下的讨论，一则是该案的争议内容极具普遍性，是任何一个区

划城市都面临的问题。二则是该案的判决结果牵动着已经、正在或即将区划城市的“神

经”，决定着它们区划法律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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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案在俄亥俄州区法院为“艾布勒地产公司诉尤克利德村”，〔５９〕原告艾布勒地产公司

购买了俄亥俄州邻克里夫兰市近郊尤克利德镇村６８英亩未开发土地，计划把南部毗邻尤

克利德大道的土地用作零售商店，其余与通往北方铁路相连的地方用作工业开发。然而，

１９２２年尤克利德镇议会制定了首部区划条例，〔６０〕根据用途、高度和面积详细确立了 ６种

使用用途的规划方案。〔６１〕 该条例大大限制了原告对土地的使用，因为它计划商用的南部

土地被划为２号区的双户型住宅，北部铁路相邻区被划为６号包括重工业用途的使用，中

间狭长地带成为３号区包括公寓、单双户型住宅以及公共使用的建筑。按照原告的说法，

作为工业和商业用地，它的土地每英亩价值 １万美金，作为住宅用地则每英亩不会超过

２５００美金，土地严重贬值。据此原告主张条例侵犯了其享有的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的权

利，向区法院申请禁制令，以禁止该条例的实施。区法院判决区划条例不合法，理由是管

理权不允许市级政府按照居民收入和生活状况对人口分类并将他们分割开来，所以行使

管理权的区划立法和维护社区公共安全、健康和道德之间不存在真实和实质的联系，故而

不支持无法给财产人提供补偿的区划条例。

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区法院的判决，认定区划条例合法，撰写多数意见的萨瑟兰大法

官（Ｊｕｓｔｉｃｅ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强调土地区划的权力来源于管理权———保护公众健康、安全、福祉

和道德的权力，〔６２〕而该条例保护了公共安全和健康，二者之间存在实质联系。具体推理

为：一则，建筑物高度、体积以及间距等限制可以将引发火灾、坍塌、过度拥挤的可能降到

最小。二则，虽然尤克利德镇是克里夫兰市的郊区，但在政治上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市政

机构，有着自治权，它在特定区域排除一定的使用用途可以使得工业发展的方向从一个

对居住区公众的伤害增加的过程变成对居住区公众的伤害减少的过程。三则，居住区的

商业排除则增加了家庭生活的安全和安定感，可以有效地防止“儿童交通事故的发生”、

“减少了制造和强化神经紧张的条件”等。〔６３〕 四则，在单户型住宅区排除公寓住宅，旨在

防止其对单户型住宅区的安全、健康造成损害。因此，上述管理权在区划中限制财产的使

用皆促进了社区的公共安全和健康，是合法正当的。

三　增进公共福祉的区划引导理念

区划权力来源于管理权，而保护公共健康、安全、道德，增进公共福祉是其理念追求。

区划当局运用管理权具有合法性，具有里程碑式的“尤克利德”案已经确认该法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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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最高法院支持区划的态度，解除了区划者的后顾之忧，正如巴塞特所言：“令人担忧

的是，如果大纽约是惟一运用管理权的城市，法院可能判决区划无效，因为它并没有被广

泛采用。”〔６４〕同时，判决也迎合了所有区划城市和即将区划的城市运用管理权的切实需

求，亦成为政府使用行政权力增进公共福祉的区划引导理念的助推剂。

事实上，联邦法院对管理权运用合法性的判决并不能说明区划理念在全美国的推广

和普及。随着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后联邦政府的积极支持和地方政府的全力发展，城市区

划才逐渐在全美国发展起来，形成政府主导型的区划理念及其发展路径，而促进公共福祉

日益成为指导城市区划的理念。特别是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开始全面介绍和研究区划

理念和管理技术，提高区划的专业化水平。司法的支持、行政的扶持、科研的投入全面促

进城市区划的迅速发展，实现全方位增进公共福祉的区划理念追求。

（一）《标准州区划授权法》指导区划的实施

区划理念及其实践产生于城市土地使用管理的需要，属于城市自治权限范围，似乎不

涉及联邦政府。即便是联邦宪法，也未授权联邦政府控制个人土地使用的权力，司法自然

也没有相关先例试图解释政府拥有该项权力。然而，联邦政府通过制定标准、建立机构和

拨付经费的方式，主动参与土地区划，积极支持区划发展。地方政府也紧紧抓住了联邦政

府增强智力、人力和财力的支持机会，全面引导城市区划的普及与发展。

在政府积极引导区划推广的过程中，胡佛总统可谓开风气之先。他在担任商务部长

的任期内，于１９２１年９月任命并组成了区划咨询委员会，不到一年时间里拟定并由商务

部于１９２２年５月颁布了《标准州区划授权法》（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ｔａｔｅＺｏｎｉｎｇＥｎａｂｌｉｎｇＡｃｔ）。〔６５〕 该

法明确提供给州和地方政府一个范本，如果州立法机构采纳该法，即授予城镇或城市管理

权进行区划。虽然该法制定的区划标准只是指导性质，并没有强制约束力，但仍然大受推

崇，第一版销量超过５４，０００册，〔６６〕为城市区划提供了明确的操作技术和管理方法，并为

之后区划的城市参照和采纳。作为总统，胡佛资助杰出的研究项目进行社会发展方面的

理论研究，如社会发展潮流总统研究委员会（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ｅｎｄ）。〔６７〕 它的研究报告揭示出联邦政府进行规划以应对美国城市发展问题的重要性，

且直接促成了全国规划的迅速出现，并成为“新政时代”（ＮｅｗＤｅａｌ）的中心特色，〔６８〕使区

划获得了更为广泛的支持。

新政时代的罗斯福政府在区划实践上的支持力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一，在

资金上资助区划从业人员。罗斯福总统使用联邦救济基金资助地方区划机构，由这些机

构向区划工作者发放补助，使得这些区划人员再不用像巴塞特那样无私奉献。资金的支

持也从经济上保证了区划队伍的稳定和专业，“全国三分之一市政机构的工作也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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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显著的扩大，从关心一般实际情况到城市的社会问题”。〔６９〕 其二，设立规划的专门机

构———全国规划委员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Ｂｏａｒｄ）。１９３３年委员会为来年联邦区划和规划

活动确定模式，而“促进州、城市和地区规划是它的首要功能之一”。〔７０〕 全国规划委员会

也从自己的预算中拨付资金直接支持地方区划，并派人员到区划城市进行指导。最后，区

划研究的专业化。规划委员会进一步扩大规划的研究领域，比如专门研究“区划控制”〔７１〕

使区划方案更具有明确性、计划性和超前性，“能够为全国发展提出 ２５年或者 ５０年的计

划项目”。〔７２〕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末期，“全国将近 ４０％的城市重新研究他们的城市规

划，更新他们的区划条例”。〔７３〕 专业机构的研究也催生了高等院校区划课程的设置，〔７４〕

使区划有了自己的专业领地。

（二）政府主导型区划理念的合理性

政府主导型的区划理念，既是应对经济危机和二次世界大战的社会发展和国际形势

等客观因素所致，也是进化论和斯宾塞思想等理论传播的结果。胡佛总统是斯宾塞学说

的支持者，主张“去中心化的自治政府”，并认为和平时期高度集中的权威“不但摧毁美国

的制度，而且阻碍进步和自由”。〔７５〕 城市区划属于地方机构自我管理的法律制度，符合了

胡佛自治政治的理念，所以他对区划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投入研究人员进行系统考察、分

析区划的发展趋势。另外，区划理念也契合进化论的观点。正如纽约的区划“意在遵守

特定街区的建筑和财产，使其适合特定用处，每一个街区又彼此适应，是自由和自然选择

的体现”。〔７６〕 罗斯福总统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要求国家增强战争的反应能力，以遵循适

者生存、强者胜出的竞争规律。面对战争的危险，如果国会不能适时应对，他“将请求国

会保留应付危机的工具———广泛的行政权”。〔７７〕 这广泛的行政权力当然包括大规模指导

全国城市的区划实践。

政府主导型区划理念产生了显著的实践效果。“１９１０年，大约 ４５％的人口生活在都

市社区；在１９２０年，人口已经达到４８％，在１９３０年则接近于 ５３％……到 ２０年代末，全美

有８００个区划城市，３／５的城市人口，３７００万的人口生活在土地区划的控制之下。”〔７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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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ｔｈｕｒＭ．Ｓｃｈｌｅｓｉｎｇｅｒ，Ｊｒ．，ＴｈｅＣｏｍ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Ｄｅａｌ（Ｂｏｓｔｏｎ：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Ｍｉｆｆｌｉｎ，１９５９），ｐ．３５０．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Ｒｅｚｏｎ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ｉｔｙ，ＬＩＩＩ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９３８，ｐ．９９．
区划课程首先于１９２９年在哈佛大学设置，麻省理工紧随其后，之后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也相继设立。
ＨａｒｖｅｙＳ．Ｐｅｒｌｏｆ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Ｃｉｔｙ，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ＪｏｈｎｓＨｏｐｋｉ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７．
ＲｉｃｈａｒｄＤ．Ｈｅｆｆｎｅｒ，Ａ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Ｓａｎｄｙｆｏｒ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ｒＢｏｏｋｓ，１９５６），ｐ．
２５８．
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Ｍａｒｃｈ１２，１９１６，ｐ．１８．
ＲｉｃｈａｒｄＤ．Ｈｅｆｆｎｅｒ，Ａ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Ｓａｎｄｙｆｏｒ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ｒＢｏｏｋｓ，１９５６），ｐ．
２７０．
ＳｅｙｍｏｕｒＩＴｏｌｌ，Ｚｏｎｅ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６９），ｐｐ．１９１，１９３．



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根据联邦统计局的数字，城市化人口达到了 ７０％。〔７９〕 之后美国城市

化的脚步开始放慢，特别是随着汽车的普及，郊区成为更多人的理想居住地，尤其是富裕

阶层的首选。

郊区住宅的低密度和最低建筑面积的要求也使低收入群体被排除在外，从而引发争

议。在新泽西 １９５２年“狮王湖公司诉韦恩镇”（ＬｉｏｎｓｈｅａｄＬａｋｅ，Ｉｎｃ．ｖ．Ｗａｙｎｅ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案中，〔８０〕初审法院维持了最小住宅的区划，到了最高法院却被驳回。正如大法官奥利芬

特（ＪｕｓｔｉｃｅＯｌｉｐｈａｎｔ）所言，只要区划中有住宅最小要求，“制定出这种效果的区划条款就

与我们政府的根本原则相冲突……举止得体的家庭被隔离在社区之外，不是因为他们的

任何行为可能产生的情况，而只是因为他们的家庭收入不允许他们按照这种标准的成本

建造房子。”〔８１〕这种区划立法违背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原则，不具有合法性。

尽管该案判决引发了有关最小面积用地的区划规定是否合法的广泛讨论，〔８２〕但作为先

例，该案的判决已经为州法院遵循。

（三）促进公共福祉与保护个人财产的冲突

区划理念体现出的保护健康安全、增进公共福祉的内容，构成了区划条例合宪性、管

理权行使正当性的基础。二者之间必须存在联系，这一推理原则已经为经典的“尤克利

德案”所核实。反之，如果二者之间不存在联系，则区划条例不合宪，这正是 １９２８年的

“纳克涛诉剑桥市”（Ｎｅｃｔｏｗｖ．Ｃｉｔｙｏｆ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案的适用原则。〔８３〕 在剑桥市的区划条例

下，该案原告纳克涛的部分土地只能用作居住用途。事实上，相邻的工业用地和铁路用地

使得该不动产用作住宅是很不合适的。在初审中专业法官助理的推论是：“争议中用作

住宅的土地是无法实际利用的。”〔８４〕据此，法院判决：被告剑桥市区划条例适用于原告的

不动产，不能促进公众的健康、安全或者福祉，所以是不合宪的。此案从反面证实了区划

理念中全面促进公共福祉的重要性，同时也说明了综合区划的问题所在，因为剑桥市按照

标准区划分割功能区，使得居住区土地实际上不能用作住宅。解决该问题涉及分区条例

的修改和其他各类变通，而考量区划变通合法性的依据则是践行增进公共福祉的区划

理念。

为了协调个人使用和公共福祉之间的冲突，解决综合区划标准的机械和僵化问题，灵

活多变的区划方案等日益普遍。但如果区划修改中存在斑点分区规划（ｓｐｏｔｚｏｎｉｎｇ），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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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ｒｄ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ＬＸＶＩＩ（１９５４），ｐｐ．９８６－９９３．
Ｎｅｃｔｏｗｖ．Ｃｉｔｙｏｆ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２７７Ｕ．Ｓ．１８３（１９２８）．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ｎｄ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ａｎｙｖ．Ｊｏｈｎ，４１９Ｐａ．５０４，２１５Ａ．２ｄ５９７（１９６６）．Ｎｅｃｔｏｗｖ．Ｃｉｔｙｏｆ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２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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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视公共利益或者综合规划方案而把特定利益赋予某一小块不动产的重新分区规

则”，〔８５〕法院会认为区划修改不符合公共福祉的理念要求，判决修改无效。如华盛顿州

１９７２年“安德森诉岛县案”（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ｖ．Ｉｓｌ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ｙ）一案，法院认为岛县的修改存在斑

点分区规划行为，所以是违法的。〔８６〕 反之，即便原告认为存在斑点区划，但只要是社区公

众受益，法院则会判决不存在斑点区划，如北卡罗莱州 １９８８年“克里斯蒙诉盖德福德县”

（Ｃｈｒｉｓｍｏｎｖ．ＧｕｉｌｄｆｏｒｄＣｏｕｎｔｒｙ）案，法院认为不存在斑点区划行为，部分原因在于该区划

中的土地使用“对周围社区有价值”。〔８７〕

如果区划之前已经存在不符合区划要求的使用行为，则一般会采取容许存在或者限

期取消的方式，以协调个人利益和公共福祉之间的矛盾。比如 １９５３年俄亥俄州“艾克隆

诉查普曼”案，〔８８〕原告先前不相符的用途可以继续存在。然而，同样是不符合区划要求的

用途，洛杉矶市区划方案则采取限期取消，即 １９５４年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诉盖奇”

（Ｃｉｔｙｏｆ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ｖ．Ｇａｇｅ）案。由于洛杉矶市采取限期五年取消不相符的用途———水

暖设备经营业务，原告据此提起诉讼。法院认为该决定不违反宪法规定，理由是该区划条

例可以在公共利益和私人损失之间取得平衡。因为分区条例只是要原告搬迁到半英里远

的新地点，且搬迁费用不到限期取消期间营业收入的 １％，同时可以使该业务产生的噪音

污染和堵塞居民区的矛盾消除，〔８９〕保护了社区安全和健康，增进了公共福祉。

当全面增进公共福祉成为区划的理念时，是否存在某种方式实际上或至少潜在的有

毒或者有害的侵扰，已经不再是法院判决区划条例合法与否的关键考虑。无可否认，阻止

有害侵扰的理念作为区划理念的来源，不断影响到区划争议的解决，〔９０〕“因为在侵扰和限

制使用之间的类比，法庭倾向于把所有的限制使用都作为侵扰考虑，即便是在理论上不

是，至少在术语上存在。”〔９１〕然而，区划毕竟关心的是整个城市的土地使用管理，面对的不

仅仅是过去或现在的土地使用，更需要预测和引导城市未来的整体布局，其关涉的主体远

比侵扰广泛得多，侵入私人财产使用的领域也比侵扰宽泛得多。无论全面区划的制定，还

是区划的修改变更，是否构成普通法的侵扰才能够成为立法排除的主体并非必不可少，因

为更多时候区划涉及的许多财产使用毫无害处，却能收益社区公众。

（四）争议区划理念及其实践的合法性

区划理念及其法律席卷全美国的过程，也是备受质疑和争议的过程。特别是随着管

理权的运用日益普遍，使得财产受到限制的当事人不断争议区划权力是否具有保护健康、

安全、道德的作用，以及能否捍卫公共福祉的价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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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公共福祉理念的质疑。公共福祉本来就是一个模糊的问题。多少人、何种主

体可称其为“公共”，多大程度上的收益算作“公众福祉”，都很难界定。至于个案的具体

分析，又往往见仁见智。即使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区划管理权促进了公共健康、安全、道德

和福祉，但这些理由也被学者抨击得一无是处：“分割单户型居住区防止火灾扩散，最小

住房面积要求被认为与公共健康相关，广告牌因为其背后产生的混杂、淫乱行为被说成危

害公共道德。在１９２０年没有人真的相信这些编造，今天也没有人相信这些。”〔９２〕如果区

划所能带来的好处被否定，对无补偿的管理权的非议也在所难免。

其次，对管理权无补偿的反对。虽然联邦最高法院可以判决区划中管理权行使的合

法性，但管理权的行使影响财产使用却不支付任何赔偿的事实，依然无法从根源上消除对

区划的争议。既然有的土地在区划中升值，有的土地却在区划中贬值，却没有任何区分的

对待，本就有失公平。有学者建议通过损失和收益的管理制度进行平衡，即对所有损失者

补偿，对所有受益者征税。〔９３〕 虽然英国有这样的实践，即由国家统一向受益者征税，再统

一对损失者补偿；〔９４〕但对美国来说，这种做法几乎没有可行性，因为美国的区划是由各个

州独立完成的。再说统一征税之后的再分配必须存在有效的监管，否则必然滋生新的

问题。

此外，与区划所鼓吹的收益社区、增进福祉理念相反，争议者认为区划只是“在城市

化的土地市场分配土地的使用机制”。〔９５〕 区划理念和法律实际运用之间也存在距离，未

必能实现保护财产的目的，“土地区划在保护财产价值上毫无意义，除非他们暗示了价值

决定这一重要因素。”〔９６〕具体到区划过程，甚至被认为“根本上就是神秘产生，使地方政府

产生腐败，成为地产利益的工具，属于复杂难懂和旷日持久的技术活动而很少在城市规划

项目中产生实际效果。”〔９７〕所以，尽管区划的发展风起云涌，但却没有真正推进城市文明，

“美国城市的增长已经导致更少的生活文明标准的建立，而只是郊区的扩张。”〔９８〕

更有甚者，区划在某种程度上为经济隔离、种族隔离提供方便。比如在联邦最高法院

１９１７年“布坎南诉沃莱（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ｖ．Ｗａｒｌｅｙ）”一案中，肯塔基的路易斯威尔（Ｌｏｕｉｓｖｉｌｌｅ）市

法律明确划分白人和黑人居住区，且禁止黑人在白人居住区建造房子。这一规定使得白

人布坎南无法迫使愿意购买他土地并在此建造房子的黑人履行合同，布坎南据此上诉至

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以路易斯威尔市区划法律侵犯了白人选择购买客户的权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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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布坎南有权利履行合同。〔９９〕 即便如此，法院仍然“无法阻止许多南方城市顺利制定种

族歧视的区划法律，一直到２０世纪中叶。”〔１００〕

当然，随着社会迁移和外来人口的增多，种族隔离的区划在逐渐减弱，但区划在对不

同功能区的保护上确实存在一定的位阶，其中单户型居住区最受重视，其次是多户型居住

区，然后才是商业区，而工业区往往是在满足前述条件基础上的最后考虑。直到第二次世

界大战之后，在不断倡导“分割但平等”原则下，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

四　余　论

虽然美国的区划与中国的城乡规划和土地管理存在很大的不同，但解决城市发展问

题、协调城市布局、促进城市化进程、改善人居环境与高效合理利用土地的理念和目的是

不谋而合的，值得思考鉴。

首先，区划理念从被动阻止有害使用到主动限制土地利用，进而发展为积极促进公共

福祉，始终把社区利益的考量置于首位。美国经验主义的判例法发展路径决定了区划理

念不存在事先的规定，而是随着城市发展需要和案例具体情况的变化而不断演进，从邻里

之间有害侵扰的调整，到超越邻里关系的市政立法阻止不合理的土地使用，再发展为藉由

管理权全面规划城市土地，保护公共安全、健康、道德和福祉，自始至终都在围扰居民土地

的使用和享受做文章。

其次，也许公共道德和大众福祉很难准确定义，也备受争议，但当地居民却可以自如

地使用这些理念为区划立法献言献策，或者质疑城市区划的合法性。社区的人居环境、文

化道德这些理念往往成为区划的首要考量，因为区划不仅调停当下土地使用的冲突问题，

更应着眼于整个城市的全面规划和综合环境治理，防止一味把城市经济增长的总量作为

区划的追求理念和实施目标。

复次，司法是对区划理念及其法律的审查，既可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又可以制衡市

政的区划条例。对民众来说，他们可以求助有效而可信的司法救济。对政府来说，具有约

束力的司法监督可以从很大程度上矫正城市土地规划中的利益寻租。即便城市规划最终

不得不造成个人财产贬损，甚至致使其搬迁，但司法考量可以保证该损失确实产生了公共

利益，惠益了整个社区或者城市，减少地方行政部门成为“挖掘机”形象的机会和规划被

讥讽为“鬼化”的可能，从而保护个人财产。所以，美国土地区划尽管也备受争议，但几乎

没有公民采用极端方式对抗区划机构。如果民众认为区划给自己的财产造成了不应有的

损失，或者认为区划有违正当程序，甚或存在歧视，没有保护公共道德、安全和健康，则可

以凭借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的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条款，启动宪法审查程序，进行合宪性

审查，以获得司法救济。

最后，相对于区划或规划的争议而言，司法是最后的救济方式，但却不是最不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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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而是不容忽视的最终保障。不可否认，案例的判决未必符合起诉者的愿望，甚至也

存在被历史证明错误的判决，从而使财产权人丧失获得公平救济的机会，但最起码他们通

过判决可以明白为什么自己的主张没有获得大多数法官的支持，以及那些持不同意见的

法官又是如何全力为他们的诉求辩解、全力抗争的。对于当事人来说，结果永远不能左

右，但他们只要知道自己的争议不缺支持者，特别是其诉求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能够为不少

法官所肯定，那就可以不断坚定他们对司法的信任，继续争议区划管制行为中存在的不符

合公共福祉理念的问题，叩击司法的正义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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